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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渠檢舉侯○珠利用聘任多名醫師任負

責人之方式經營多家醫院診所，藉以浮報健

保給付，涉有違法等情；究行政院衛生署中

央健康保險局（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升格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屬業務單位

是否確實進行瞭解及訪查？有何防範對策？

類此醫院診所違規浮報健保給付之查察及處

分是否適當？應有深究之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有關檢舉人檢舉高雄地區多名醫師，以簽定聘用契

約之合作方式遭人利用，藉以虛報健保等情乙案，案經

函請行政院衛生署（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升格為衛生福

利部，茲因本案調查期間尚未改制爰下仍稱衛生署）、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已於 102 年 7 月 23 日升

格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茲因本案調查期間尚

未改制爰下仍稱健保局）、經濟部、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下稱高市衛生局）說明及提供相關卷證，並約詢相關

主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一、健保局於查處本案檢舉人具體陳訴多名醫師遭人利

用虛報健保乙事，未能依陳情內容據以深究調查，案

經本院立案調查，始發現被檢舉人更多虛報健保不法

情事，對遭虛報之居護所弱勢病患醫療照護及該局權

益維護顯有不力，應予檢討；另本案虛報健保之被檢

舉人侯○珠，亦請健保局依法核處最嚴厲之處分並函

送法辦，以儆效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主管

機關為審議保險爭議事項或保險人為辦理各項保

險業務，得請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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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所需之帳冊、簿據、病歷、

診療紀錄、醫療費用成本等文件或有關資料，或對

其訪查、查詢。」同法第 81 條第 1 項規定：「以

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

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

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

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

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 

(二)經查檢舉人前於 101 年 7 月 16 日至本院，檢舉侯○

珠曾利用與高雄地區多名醫師合作時，向健保局虛

報浮領健保費並檢附與侯○珠合作受害醫師名單，

本院並於 101 年 8 月 6 日函請健保局於 10 月 6 日

前查明回復。案經健保局臺北業務組、高屏業務組

，於 101 年 8 月 17 日至同年 9 月 10 日派員訪查檢

舉人，並依訪談所述之醫院診所，列出可能涉及浮

報之特約醫院診所計有 11 家。經健保局調查後，

其中：信○○復健科診所及瑞○復健科診所，有療程

首次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療服務之情事，另善

○診所，有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

報醫療費用，其餘 8 家醫院診所查無違規情事。惟

依健保局 101 年 8 月 30 日訪問檢舉人表示，渠反

映受害者名單之醫院診所所列醫師，皆表示曾受害

於侯○珠，並非都是被侯○珠浮報健保之醫院診所。 

(三)次查檢舉人所述上開 11 家醫院診所名單中，經健

保局查閱前於 92 至 98 年間，已分別有處分紀錄者

計有：瑞○醫院、劉○○醫院、興○診所等 3 家醫院診

所，違約情事包括：自立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

、未依處方箋或病歷記載提供醫療服務、保險對象

出國期間仍申報醫療費用、放射技士未實際執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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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相關業務、重複申報檢驗檢查項目醫療費用及未

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療服務等情事；並經健保局

處以停約 1 個月、違約記點及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

等處分。 

(四)另查本案於健保局查察回復後，因健保局查察方向

有誤及未深入探究虛報健保之共犯結構，爰本院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立案調查，並於 101 年 12 月 3 日

函請健保局調查侯○珠個人開設醫療機構是否虛報

健保給付情形。健保局於查處後，方得知侯○珠為

許多醫療機構幕後出資者，除追蹤其健保特約情形

外，另發現侯○珠有擔任妙○居家護理所負責人，爰

健保局高屏業務組經分析該居護所醫療費用申報

資料發現，妙○居家護理所提供居家照護對象多集

中於松○、天○、康○、大○4 家安養機構。再由歷年

來配合妙○居家護理所執行居家訪視之 11名醫師申

報之醫師訪視費發現，醫師訪視日期多有重疊情形

。另於 101 年 12 月 6 日至 101 年 12 月 10 日實地

訪視 4 家安養機構發現，訪視醫師大多 1 至 4 個月

方前往安養機構 1 次，甚至有訪視醫師未曾前往居

家訪視之情形。經該局高屏業務組進一步訪查 9 位

訪視醫師、9 位保險對象發現，妙○居家護理所並未

確實提供醫師訪視服務，且醫師訪視費之申報次數

亦高於醫師實際訪視次數，該居護所虛報醫師訪視

費點數高達 78 萬 2,460 點以上，已符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特約及管理

辦法）第 40 條第 4 款規定所稱情節重大情事（違

約虛報點數已超過 25 萬點）。健保局依據上開事

證於 102 年 4 月 22 日以健保查字第 1020044024 號

函處妙○居家護理所自 102 年 7 月 1 日起終止特約

，負責醫事人員侯○珠於終止特約之日起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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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 

(五)目前健保醫療費用異常之查核，主要透過四種方式

來辦理，首先由電腦系統設定異常指標分析異常，

其二為醫師專業審查，其三為訪查就醫之民眾，最

後為民眾投訴。除民眾投訴係被動受理做資料分析

進行訪查外，其餘三項均為健保局主動查核。然本

案前於 101 年 9 月本院業已函請健保局調查，惟該

局調查始終圍繞於檢舉人所述遭利用之醫師所開

立之醫療機構違約申報健保情形，對於利用該等醫

師之幕後被檢舉人侯○珠，始終未能一併查察，至

本院立案函請健保局調查後，該局始發現侯○珠不

但利用與多名醫師簽約聘雇方式虛報健保，更利用

該等醫師至渠所開設居護所進行訪視之名義，虛報

健保費用前後高達 78 萬餘點以上。據上，健保局

於查處本案檢舉人具體陳訴多名醫師遭人利用藉

以虛報健保乙事時，未能依據陳情內容擴大及深究

調查，案經本院立案調查後，始發現被檢舉人更多

浮報健保不法情事，對遭利用虛報醫師訪視費之居

護所弱勢病患醫療照護及該局權益維護顯有不力

，應予檢討。另對本案虛報健保之被檢舉人侯○珠

，亦請健保局依健保法規暨合約規範核處以最嚴厲

之處分並函送法辦，以儆效尤。 

二、衛生署對於高齡醫師之執業行為能力應予研議定期

檢視機制，以避免該等醫師屢遭有心人士利用，而有

虛報健保之情事 

(一)按醫師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

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師。」同法

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

，始得執業。」爰領有衛生署核發之醫師證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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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醫師，並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執業執照，則得依

法執行醫療業務。次按醫師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

執照；已領者，廢止之：一、經廢止醫師證書。二

、經廢止醫師執業執照，未滿一年。三、罹患精神

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

務。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

執業執照。」同法第 28 條之 4 並規定，將醫師證

書、專科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用，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限制執業範圍、停

業處分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

節重大者，並得廢止醫師證書。可知，醫師須符合

前揭醫師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第三款罹患精神疾病

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者

，方得不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廢止之；或符合

第 28 條之 4 規定，將醫師證書、專科醫師證書租

借他人使用，得併處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

，並得廢止醫師證書。 

(二)據衛生署表示，為防止高齡醫師遭利用為掛名醫療

機構負責人，目前衛生署對於高齡醫師執業或申請

執業登錄，視個案身心狀況是否適任醫療業務，依

醫師法第 8 條之 1 及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醫師非

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

規定辦理，至於高齡醫師是否親自診察病人，應由

各縣市衛生局訂定符合業務管理需求之稽查機制

。另該署表示業已責成各縣市衛生局，加強稽查所

轄醫療機構是否有聘僱或容留密醫執行醫療業務

情事。 

(三)經查本院前於 100 年間已調查有關國內不少醫師早

已喪失生活自理能力，卻仍名列健保特約醫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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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民眾醫療品質乙案，提出「衛生署允宜督促健保

局及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研議對於醫師因疾病或身

心狀況違常致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之主動查察機制

，以落實醫師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及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5 款

之規定」乙項調查意見，並函請衛生署督促各縣市

政府衛生局檢討改進。惟查衛生署對高齡醫師從事

醫療業務行為能力之檢定機制，僅自 89 年開始，

以陸續發布各類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其繼續教育

辦法，規範各類醫事人員執業，應每 6 年接受一定

時數之繼續教育課程及更新其執業執照，藉由此種

機制淘汰不適任之醫師，並無相關對高齡醫師從事

醫療業務行為能力之檢定把關機制或規範。 

(四)另查健保局對高齡醫師申請為特約醫療機構之把

關措施為：70 歲以上負責醫師申請辦理特約時，先

進行實地訪查，如有異常，除行文當地衛生局認定

外，並於簽約時要求該醫師親自到場辦理簽約手續

，以觀察其執業、書寫能力或身體狀況。於續約時

，除請負責醫師親至健保局辦理續約外，同時觀察

其書寫能力或身體狀況，並查無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4 條至第 5 條及第 8 條之情事，始同意續約。另利

用例行性之業務訪查、定期檔案分析、不定期之訪

查、專案查核及民眾反映或檢舉進行實地訪查等措

施，以確認高齡醫師是否有能力執行醫療業務。健

保局除上開管理措施外，近 5 年對高齡醫師院所進

行例行性之業務訪查及辦理專案查核，總計 179 家

，其中終止特約 1 年者 13 家、停約 1-3 個月 21 家

、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 39 家、違約記點 2 家、加強

費用審查 1 家、行政追扣 6 家、限期改善 1 家、高

齡醫師未申報醫療費用，移衛生主管機關處理計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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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撤銷特約申請 2 家、配合地方法院檢察署

偵辦中 1 家、非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1 家。 

(五)綜上以觀，目前健保局對高齡醫師申請或續約為其

特約醫療機構時，尚有：實地訪查、要求親自辦理

簽約藉以觀察書寫能力或身體狀況之初步查核機

制，另利用例行性及不定期之業務訪查、檔案分析

、專案查核及民眾反映或檢舉等之把關措施。相較

之下，衛生署則僅利用繼續教育方式，淘汰不適任

醫師，而無對高齡醫師從事醫療業務行為能力之檢

定把關或查核機制。因此，衛生署對於高齡醫師之

執業行為能力，應予研議定期檢視及查核機制，以

避免該等醫師屢遭有心人士利用為人頭之借牌弊

端，而有虛報健保之情事。 

三、衛生署允應對坊間公司或個人，利用基層醫療機構負

責醫師為幕後出資者之情形，予以瞭解重視；又健保

局對醫師遭雇用為開業醫療機構負責人，而虛報健保

之管制措施仍力有未逮，應予研議更為有效之管理措

施，以避免基層醫療機構淪為有心人士斂財之溫床 

(一)按醫療法第 18 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

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

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爰醫療機構置

負責醫師之立法目的，在於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

法執行業務確保醫療品質，並確立醫療機構主體

地位，確保醫療品質安全及保障事業主體權益

。另同法第 115 條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

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本法所定之罰鍰，

於醫療法人設立之醫療機構，處罰醫療法人。第一

項前段規定，於依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處罰之行為人

為負責醫師者，不另為處罰。」可知，醫療機構負

責醫師應依法負法律責任，並對其機構醫療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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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負督導責任，非僅謂執行督導業務。次按醫療

法第 3、4、5 及第 6 條規定，醫療機構共有「公立

醫療機構」、「私立醫療機構」、「醫療法人機構

」、「法人附設醫療機構」等 4 種型態。 

(二)據衛生署表示，私立醫療機構實務上可能以合夥模

式出資經營，惟因醫療法並無合夥概念，即使成立

聯合診所，亦為個別執行業務，分別承擔行為責任

，各診所亦必須另行申請核發開業執照。另受雇於

坊間公司或非醫師人員之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其執

行醫療業務，仍應依醫療相關法律規定辦理，並對

機構負督導責任。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受雇（或合作

）於他人或公司，應視其人員性質及合作內容，依

民法及公務人員服務法等有關規定辦理。另據健保

局表示，醫療機構之特約，係依衛生主管機關核發

之醫療院所執照，向健保局提出申請，而簽約之當

事人，係為醫療院所之負責醫師（或負責醫事人員

）。健保局對簽約醫事服務機構執行醫療業務之責

任歸屬，其追究及管理係以簽約之負責醫師（或負

責醫事人員）為當事人，至於該負責醫師（或負責

醫事人員），是否為他人所聘用或將負責醫師印鑑

、存摺交由醫事服務機構行政或財務單位保管，係

屬私法關係，該局無從知悉亦無法干涉。 

(三)經查健保局雖對雇用醫師為開業醫療機構負責人

之幕後出資者，無法直接管理，目前係透過：檔案

分析申報費用異常者，啟動查核機制；又醫療院所

於申請特約時，於其所應備之基本資料表須填具勾

選該醫事服務機構性質為「合夥」或「獨資」，藉

以了解該醫療機構經營型態及確保該局債權。惟查

本案馨○復健科診所負責醫師秦○禮係由侯○珠聘任

其為負責醫師，惟依健保局提供秦○禮醫師於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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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間申請馨○復健科診所為健保局保險特約診所

基本資料表中，秦○禮醫師於該表設立性質勾選為

私立獨資，有刻意隱瞞渠係遭出資人聘用為負責醫

師乙事，又健保局亦未能依該局所稱，以檔案分析

申報費用異常，啟動查核機制揪出本案浮報健保情

事，而係透過檢舉成案，凸顯現行健保局對坊間公

司或個人雇用醫師為開業醫療機構負責人，而虛報

健保之管制措施仍力有未逮，有加強之必要。 

(四)另據衛生署前醫事處長許銘能於本院約詢，對醫療

機構現行幕後出資者之情形如何查處及管理時表

示，雖現行醫療機構設置時，診所開業所需資金來

源，非屬醫療法律規範之登記事項；惟負責醫師為

醫療機構法律上所定負擔經營成敗責任之主體，爰

對於所聘僱之人員及相關業務推動及執行，應善盡

監督、查核之責任。是以，醫療機構所聘用之醫事

人員，可從薪資扣繳憑單或薪資證明單等得知僱傭

關係，進而得知該醫事人員是否為該機構所聘用，

爰渠表示當會責請各地方衛生局儘速依法查辦。 

(五)綜上，衛生署允應對坊間公司或個人，利用基層醫

療機構負責醫師為幕後出資者之情形，予以瞭解重

視；又健保局對醫師遭雇用為開業醫療機構負責人

，而虛報健保之管制措施仍力有未逮，應予研議更

為有效之管理措施，以避免基層醫療機構淪為有心

人士斂財之溫床。 

四、經濟部及衛生署對坊間顧問管理或以類此公司名義，

假藉與醫療院所簽約協助行政事務管理，卻行虛（浮

）報健保之情事，應予研議相關管理措施，以杜絕此

一虛（浮）報健保之管道 

(一)按行政院主計總處定義之管理顧問業（7020）－「

凡從事提供企業或其他組織有關管理問題諮詢及



10 

 

輔導之行業均屬之，如財務決策、行銷策略、人力

資源規劃、生產管理等顧問」，爰經濟部表示，坊

間顧問管理或類此公司與醫院診所合作，若僅係為

醫院診所經營提供管理諮詢服務，與前揭主計總處

定義業務屬性相符且屬適法並由該部負責管理。復

按衛生署「醫療機構業務外包指引」，所稱「外包

業務」，係指醫療機構委託外部承攬者經營、管理

或執行部分業務者。醫療機構執行前開外包業務，

並應以診斷、治療、核心護理外之非醫療核心業務

為原則。醫療機構對於坊間以承包醫療機構行政事

務（例如財務會計、總務、健保申報等各項醫療機

構營運事務等）之公司或個人，應於契約中明定業

務致生之事故或醫療爭議之責任歸屬及賠償機制

、建立管理及監督查核機制，及醫療機構對於外包

業務應負之責任。 

(二)經查本案被檢舉人侯○珠及其配偶曾以個人名義或

其所經營之「福○○○管理顧問公司」，與健保局特

約醫療機構簽約承攬醫療業務或協助諸如：醫院行

政、財務會計、總務及健保等各項業務管理之情形

。次查 94 年 12 月 1 日至 98 年 2 月間，侯○珠之福

○○○管理顧問公司曾與瑞○醫院簽約，承包經營該院

復健科，合作期間該院所有復健科業務及作業申報

，皆由侯○珠負責。然於 94 至 98 年間，瑞○醫院經

健保局查核有：保險對象出國期間仍申報醫療費用

、自立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未依處方箋或病

歷記載提供醫療服務等情事。據上凸顯，現行坊間

有以顧問管理或類此公司名義，刻意規避醫療核心

業務不得外包之法令規定，而係假藉與醫療院所簽

約協助健保申報或以人頭醫師承攬該院部分醫療

科別並以申報健保等行政事務管理之機會，行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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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報健保之情事，經濟部及衛生署應予研議類此

公司介入醫院行政之相關管理措施，杜絕此一虛（

浮）報健保之管道。 

 

 

調查委員：尹祚芊  

 

 

 

 

 


